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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美国车桥制造控股有限公司（美国车桥）与道莱斯集团公众有限公司（道莱斯，与美国车桥合称交易双方）谨就美国车桥制造控股有限公司收购道莱斯集团公众有限公司股权案（本交易）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提交以下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限制性条件）。
第一部分 定义
就本限制性条件而言，以下术语定义如下：
美国车桥：美国车桥制造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One Dauch Drive。
道莱斯：道莱斯集团公众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成立的公司，注册地址位于英国伦敦Bressenden Place 11号Nova North 2楼。
集中后实体：本交易完成后，将承担美国车桥和道莱斯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实体。
PTU：汽车动力传输单元（行业内也称为取力器），是一种用于全轮驱动车辆的装置，通过传动轴将动力传递至后驱模块。
RDM: 后驱模块，是一种将动力传输到后轮的辅助后驱动桥。
中国客户：指任何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包括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现有客户合同：截至生效日，交易双方中的任一方和/或集中后实体与中国客户之间就于中国境内开发和/或供应PTU和/或RDM所签订的任何有效合同。
续签客户合同：依据下文第五条续签的任何现有客户合同。
新客户合同：在生效日之后生效的、交易双方中的任一方和/或集中后实体与中国客户之间就于中国境内开发和/或供应PTU和/或RDM所签订的任何合同。
商谈中合同：交易双方与其中国客户拟就于中国境内开发和/或供应PTU和/或RDM开展合作且已就该等合作合同的条款开始谈判，但尚未最终定稿并签署的预期合同。
监督受托人：符合《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由交易双方委托并经市场监管总局评估确定，负责对交易双方或集中后实体实施限制性条件进行监督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决定：市场监管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交易的决定。
生效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决定之日。

第二部分 限制性条件
一、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当依据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继续在中国境内向中国客户供应PTU和RDM，并继续向其提供开发PTU和RDM的机会以便后续供应。
具体承诺包括但不限于：
（1） 在同等商业情形和条件下（包括预期和实际需求量、技术规格及交货期等），不得就价格、质量、数量、交货期、售后服务等交易条件在中国客户之间以及中国客户和非中国客户之间实施差别待遇；
（2）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限制或拖延对中国客户提供PTU或RDM；
（3） 除客户明确要求外，不得对中国客户提供PTU或RDM及相关服务附加搭售、捆绑等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4） 确保对中国客户的服务水平不得在任何方面低于本交易前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服务水平（包括技术支持、质量控制/测试、物流与运输支持、更换与维修服务、供应配件等）；
（5）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变相拒绝中国客户为在中国境内后续供应提出的开发PTU或RDM的合理商业请求；
（6） 不得设置任何不合理条件，阻止或变相阻止中国客户与其他上游供应商共同开发PTU或RDM。
第一条下的“正当理由”包括因不可抗力（即，指交易双方或集中后实体无法合理控制、且非因交易双方或集中后实体过错或疏忽导致其无法履行这些承诺，且交易双方或集中后实体通过合理的预见不能合理预期予以避免，并通过尽职和合理努力无法克服的事件，例如地震、洪水、干旱、战争、罢工等）等交易双方和/或集中后实体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而无法进行交易；相关中国客户出现破产或未能在到期时继续支付货款等情况，影响交易安全；当中国客户就未来开发PTU或RDM进行联系时，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或其供应链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或技术能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正当理由。尽管有前述规定，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尽最大努力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二、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当继续履行现有客户合同及其所有商业条款，除非客户因自身原因实质违反合同或客户自行决定终止现有客户合同。
上述商业条款具体包括遵守价格、质量、数量、交货期、技术先进性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条款。
三、在交易条款和交易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不得将在中国境内销售给中国客户的PTU或RDM价格，提高至超过交易双方各自在生效日前12个月的相同型号（若无相同型号，则应参考相似设计）产品的平均合同价格。
具体而言：
（1） “相同型号”是指具有相同零件号、相同配件及其他技术规格相同的PTU或RDM。若无相同型号，则应参考相似设计的产品价格，根据与产品设计差异相关的成本（包括材料成本及生产成本）进行调整。
（2） 评估“交易条款和交易条件相当”的因素包括预期和实际需求量、技术规格、交货期、质量要求、付款条件、质保条款及售后服务。
（3） “生效日前12个月的平均合同价格”应以PTU或RDM的算术平均单价为基础计算，该单价根据交易双方的现有客户合同中，在交易条款和交易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向中国客户销售PTU或RDM的价格确定（不含客户直采零件，工装模具及开发试验费分摊，包装及运输等费用）。
尽管有上述规定，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可根据以下因素基于和相关中国客户的公平协商对适用的合同价格进行公平合理的调整：通货膨胀变化、进口零件关税调整、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化，及/或客户需求量持续不足且显著低于适用合同所预期的需求。为免疑义，此类公平合理的调整适用于现有客户合同、续签客户合同、新客户合同以及商谈中合同。
四、在中国客户提前合理通知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不得拒绝其对现有客户合同的合理续签要求。
合理续签要求应基于与相关现有客户合同适用的交易条款和交易条件相当的标准（包括预期和实际需求量、技术规格、交货期、质量要求、付款条件、质保条款及售后服务等），并反映现有客户合同中涉及的PTU或RDM产品的届时市场情况。除非中国客户有特殊要求，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确保在续签客户合同项下提供的PTU或RDM产品在价格、质量、数量、交货期、技术先进性、售后服务及其他方面不劣于现有客户合同水平。
五、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承诺上述限制性条件第一条、第三条及第四条也适用于商谈中合同。

第三部分 定期报告
一、自生效日起，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每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本限制性条件的履行情况，直至本限制性条件终止。
二、为履行本限制性条件，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制定具体履行方案并提交市场监管总局审查，并在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后执行。

第四部分 其他事项
一、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将委托监督受托人，监督受托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规定监督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履行本限制性条件。
二、市场监管总局有权自行或通过监督受托人监督检查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履行限制性条件的情况。如违反任何限制性条件，市场监管总局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决定，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限制性条件中第二部分的所有限制性条件自生效日起五（5）年内有效，并在五（5）年期限届满后自动终止。
四、自限制性条件生效日起，如果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或交易双方和集中后实体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向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变更或解除限制性条件。

第五部分 效力
本限制性条件自生效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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